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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籍勞工申請案件網路線上申辦系統」於帳號申請至操作運用存有許多瑕疵，建請勞動

部研擬改善，以符合電子化政府便民之目的。 

（十四）本院吳委員志揚，鑒於行政院院會通過之《長期照顧服務法》

修正草案，一如各界預期將遺贈、菸酒稅納入財源，但卻罕見

的在第十五條修正條文中明確列出各稅應徵稅額。按照其他法

律條文修正邏輯，《長期照顧服務法》只需將財源項目列入，

稅額多少應修正《菸酒稅法》、《遺產與贈與稅法》才是正例

。然除了《長期照顧服務法》，目前未見其他相關法律修正草

案被提出，如此在《長期照顧服務法》中包裹遺贈稅、菸酒稅

闖關的奇怪行為，實為行政權侵害立法權的極致表現。呼籲行

政院立即撤回此案，以免樹立歪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院會通過之《長期照顧服務法》修正草案，除了各界預期將遺贈稅、菸酒稅納入財

源，還罕見的同時將應徵稅額明列法條中。此修法模式是否代表衛環委員會審議《長期照

顧服務法》的結論，將指導財政委員會的審議結果？非常值得商榷。 

二、實務上看，衛環委員會通過該《長期照顧服務法》修正版本，但財政委員會也不必然會贊

成這樣的修正結果，若未來財委會討論過後，基於專業考量認為菸稅應該降低、遺贈稅則

維持不變，難道要回頭再修《長期照顧服務法》？ 

三、若行政院堅持以菸稅、遺贈稅作為長照財源，只需在《長期照顧服務法》中列出財源項目

即可，至於現行菸稅、遺贈稅是漲是跌，或是維持原狀不做調整，牽涉許多層面，應該針

對《菸酒稅法》、《遺產與贈與稅法》等相關法律進行討論後，才能決定如何修正，這才

是兼顧衛環、財政兩委員會職權與專業的根本方法。 

四、遺憾的是，目前除了《長期照顧服務法》，未見其他相關法律修正草案被提出，如此偷偷

摸摸在《長期照顧服務法》中包裹遺贈稅、菸酒稅闖關的奇怪行為，實為行政權侵害立法

權。呼籲行政院立即撤回此案，以免樹立歪風。 

（十五）本院賴委員瑞隆，針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編制表，於基層薦任

人員之員額配置顯有失衡平，致基層人員流動性過大，恐影響

勞保局對千萬勞工之服務品質，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原屬國營事業單位，因政府組織改造而於 103 年 2 月改制為行政機關，


